附件1：教师资格认定体检安排
	下载体检表
	请下载体检表，打印自己需要认定的教师资格体检表（A4纸，用黑色或蓝色水笔填写好身份证号码、姓名、性别、出生年月、既往病史、电话号码），粘贴上2寸彩色白底证件照片。

	体检对象
	申请教师资格的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。

	体检时间


	5月12-13日下午13:30-14:30，集中分组体检，不用空腹，不要迟到。

	体检医院及联系人
	金华职业技术大学附属医院（海棠医院）3楼体检中心（金华市婺城区海棠西路1188号）参加体检，到门诊门口，先不要进医院大楼，向东100米，坐5号电梯直上3楼体检中心联系电话：0579-89105888。

	体检程序
	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流程：

第一步：体检学生到3楼体检中心集中，请自带现金或手机支付交纳体检费，体检费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中职100元/人，学前120元/人。

第二步：缴费结束，拿体检表和身份证确认身份。
第三步：拿体检表统计抽血，然后至走廊按体检序号排队。

第四步：由导检人员收回体检表。

第五步：15-20人一组由导检人员带队参加各项目体检，服从导检人员指挥。（体检项目：抽血、眼科、内科、外科、耳鼻喉科、口腔科、听力嗅觉、胸片、色觉）

第六步：完成全部体检项目，经导检人员确认后方可离开。

	体检要求
	1.请注意近期药物使用，饮食清淡，注意休息。

2．申请人需参加相关体检所有项目（如胸透等），提醒注意：根据浙江省教育厅教师资格认定有关通知，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人员，在认定体检时，经认定机构指定体检医院医生现场确认已怀孕的，可以免做胸透检查。申请人自带怀孕证明的，不予认可。备孕和哺乳期的人员一律不免检胸透。请申请人根据自身情况酌情安排，未参加(或未参加体检全部项目的)体检者视同申请人自动放弃申请。

3.体检需要复查者和不合格者，由医院体检中心电话通知（请近期不要安排外出，保持电话畅通）。

4.带上医保卡，以便在检查过程中若发现有需要进一步检查者，可使用医保卡支付增加项目的检查费。

	其他事项
	1．请自行安排好时间，请在规定时间内报到及参加体检，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到或参加体检都视同申请人自动放弃。 

2．体检结果由浙江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统一到体检中心领取。


